
教育部「0627新北市八仙樂園粉
塵暴燃意外事件 」因應作為 

報告單位：教 育 部 

行政院第三次專案小組會議 

行
政
院

06
27
八
仙
樂
園
粉
塵
暴
燃
案
專
案
小
組
第
三
次
會
議

14
C0
C7
41
BF
D3
70
D0



www.themegallery.

com 

LOGO 

內 容 大 綱 

貳、關懷照護事項 

参、後續因應作為 

壹、事件處置概要 

肆、結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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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
(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) 

壹 、 事 件 處 置 概 要 

啟
動
應
變
機
制
及
應
變
小
組 

建
立
聯
繫
窗
口
及
緊
急
通
報 

指
派
專
人
進
駐
醫
院
及
清
查 

協
助
照
護
學
生
及
通
知
家
屬 

啟
動
輔
導
諮
商
機
制
及
慰
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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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掌握所有受傷學生資料： 
(一)統計數據：共100校，262人(2人死亡，237人受傷、36家

醫院、出院23人) 

學制(校數) 重傷 中、輕傷 死亡 出院 合計 備註 

大專校院 (60校) 97 57 1 15 170   

高中職 (31校) 46 23 1 6 79   

國中 (7校) 5 2 0 2 9 

國小 (1校) 1 0 0 0 1   

幼兒園 (1校) 3 0 0 0 3 教職員 

合計 (100校) 155 82 2 23 262   

貳 、 關 懷 照 護 

3 

截止日期：104年07月03日10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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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提供所需立即性協助： 

(一)各地區每一所醫院指派一名教官負責聯繫，關懷受傷
學生及家屬，並與社工聯繫，了解急需協助事項，由
本部(校安中心及國教署)予以協處。 

(三)協助受傷境外學生家屬赴醫照護及安排交通及住宿事
宜。 

(二)各校建立專責聯絡窗口，並要求指派專人負責，定時
關心陪伴受傷學生及家屬，以掌握每位受傷學生恢復
情形及所需協助事項。 

(四)探視受傷學生情形，如有任何意見，將彙整供相關單
位即時處理及回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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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提供所需立即性協助： 

(五)升學考試服務： 

有關大學入學考試已協調大考中心及聯合會協助，經

查受傷名單中僅有一位應屆畢業生，家屬考量學生身

體狀況，已自願放棄應考，將協助辦理退費事宜；另

針對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將主動聯繫家長，由學校協助

上網填報志願，或由監護人代為選填登記就讀志願序

，由甄選聯合會從旁協助操作系統。此外，各錄取學

校依該校學則規定，辦理延後註冊或保留學籍。 

5 

(六)學習出勤： 
對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受傷學生在結業式前的課業及出
勤狀況，已要求各校彈性妥適處置。 

行
政
院

06
27
八
仙
樂
園
粉
塵
暴
燃
案
專
案
小
組
第
三
次
會
議

14
C0
C7
41
BF
D3
70
D0



二、提供所需立即性協助： 

5 

(七)資訊入口網設置專區及專線(網)電話： 

本部已於資訊入口網針對此事件建立服務專區，並設有

服務專線(0233437856)及諮詢電話專線(02-23653493轉

10)，以提供受傷學生及家長電話諮詢及服務；另已建

置災後心理健康網站(http://care.heart.net.tw/) 

(八)已請學校主動掌握受傷學生並依據本部「學產基金設置

急難慰問金」相關作業，主動辦理慰問及申請事宜。 

(九)有關學生平安保險已將名冊送金管會，並由學校陸續辦

理撥款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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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、後續因應作為 

一、推動「0627八仙樂園粉塵暴燃受創學生攜手陪伴」

計畫，結合政府及民間資源，建構完整輔導網絡，

以個案管理方式進行輔導諮商，並區分關懷、陪伴

、復原三階段，規劃最適切的方式，協助學校及家

屬共同關懷及陪伴孩子。 

6 

二、本部針對學生返校後恐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症狀，

為長期陪伴同學復建及心理輔導，將要求學校提供輔

導人力實施輔導工作，並善用輔導資源，必要時協調

相關單位支援提供心理諮商及輔導資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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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、後續因應作為 

7 

四、本部會協助受傷學生復課之適應，共同關心孩子，確

保對受傷學生做最好的照顧，並妥善安排後續心理輔

導及課業輔導相關事宜，回歸生活常軌。 

三、本部將於暑假期間進行輔導人員燒燙傷知能研習，並

擬製參考手冊供教師開學使用。 

行
政
院

06
27
八
仙
樂
園
粉
塵
暴
燃
案
專
案
小
組
第
三
次
會
議

14
C0
C7
41
BF
D3
70
D0



肆、結語 

本部以掌握及關心受傷學生的創傷復原及身

體復健為首要之務，並會持續協助學校及家

屬共同關心孩子，確保對受傷學生做最好的

照顧，並妥善安排後續心理輔導及課業輔導

相關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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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告 完 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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